
宜 蘭 縣 羅 東 高 工 教 師 會 

第 二 十 四 屆 第 五 次 理 、 監 事 聯 席 會 會 議 記 錄 

一、時間：民國 111 年 06 月 08 日星期三  12：10 

二、地點：家長會辦公室 

    主席：簡培賢                紀錄：簡培賢 

三、出席人員：簡培賢(理事長)、杜肇申、許保強、張依雯、黃千珊、陳淑華、陳銀玲、黃

文政、陳霏霏、王廸華(常務監事)、林仲淮、陳庭祥。 

四、列席人員：無。 

五、主席報告出缺席情形：陳銀玲、許保強、張依雯請假，其他出席情況詳如簽到表(第 4 頁) 

六、報告事項： 

◎111年3月至111年6月會務報告：

1. 3月31日、5月30日與王廸華常務監事慰問曾因病住院之黃溫淳師、賴明志師、游

秀珠師，並致贈慰問金各1000元。

2. 4月12～15日舉行Super教師票選活動，感謝陳霏霏理事、黃文政理事協助簽發選

票；開票作業則感謝黃千珊理事協助計票、王廸華常務監事協助監票。

3. 5月16日向宜蘭縣教師申請本年度活動經費。

4. 5月18日出席111學年度新生健康檢查招標會議。

5.簡培賢理事長代表出席4～5月行政會報、第二次獎懲會、第六次課發會。

七、討論事項： 

 (一)第24屆會員大會相關事宜，提請討論。 

 說明：1.第24屆會員大會辦理期程。循往例會員大會約於6月中下旬召開，循此模式

本屆預訂於6月15日或22日召開，提請討論。 

2.去年因疫情三級警戒停課之故，改採線上會議模式辦理。今年度若無停課

狀況，是否恢復實體辦理，提請討論。

3.若採實體會議模式，是否仍循往例提供餐盒，提請討論。

 決議：第24屆會員大會擬訂於6月22日中午召開，並提供餐盒。 

(二)第25屆理監事選舉相關事宜，提請討論。

說明：1.第25屆理監事選舉循往例將於會員大會時舉辦，理監事選票樣張如附件一，

提請討論。 

 決議：1.第25屆理監事選舉於本屆會員大會時舉辦，理監事選票亦確認無誤(樣張如

第5、6頁)，印製後將再請常務監事協助確認選票數量並核章。 

2.選舉完成後若有當選人因故離職，當選名單將再依票數依序遞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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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羅工111年度SUPER教師票選結果，提請確認。 

       說明：1.羅工111年度SUPER教師票選活動已於4月15日完成。 

             2.依票選結果，票數最高前三名分別為張允騰師、黃文政師、黃溫淳師，提

請確認票選結果。 

             3.票選結果確認通過後，依第四次理監事會議決議，名單須交接下屆理監事

會作為下年度蘭馨獎推薦名單，並於期末校務會議邀請校長頒發獎金。 

       決議：照案通過。 

   (四)宜蘭縣教師職業工會撥發之年度活動費運用事宜。 

       說明：1.本會已於5月16日依規定向宜蘭縣教師職業工會完成經費申請，費用每會員

100元，共計3700元整，並已於5月27日撥款完成。 

             2.是否循去年方式將每會員100元請出納組協助匯入各會員帳戶，提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並以匯款方式實施。 

   (五)甲師提出之陳情案，提請討論。 

       說明：1.4月20日行政會報中校長針對部分專業科目教師之授課方式是否恰當有所疑

慮，並請教務處、實習處研擬訂定相關辦法以規範之，交由教評會作後討論。 

             2.甲師於4月26日向理事長處提出此舉恐有侵害教師教學自主之疑慮，提請本

會針對此案進行討論以向上反應 

             3.本案後續處理方式，提請討論。 

       決議：若相關處室啟動相關行政程序，教師會將表達以下意見： 

1.宜依相關法規謹就實習分組模式訂定本校之相關辦法。 

2.不應就授課方式、內容訂定相關規定，以免有干預教師教學自主之虞。 

 

八、臨時動議： 

   (一)討論事項第五項附帶議題，提請討論。 

說明：1.行政人員巡堂時，逕自進入教室糾正學生之舉動，是否有干擾任課教師班

級經營之虞，提請討論。 

決議：1.若有特殊原因須於巡堂時進入教室，或可能打斷教師授課時，宜在巡堂前

向師長事先預告，以使任課教師有心理準備。 

      2.除非學生當下之舉動有立即性危害或當下須立即處理之情況，其餘情況建

議行政單位於課後處理，以免中斷教學活動。 

      ※經查，教官巡堂時登記學生手機之行為係本校行動電話(3C產品)管理辦法

(109.01.16校務會議通過)、110學年度學生手冊126頁登載之宣導事項，

應不在此限。惟教官於登記學生時，仍應當場照會任課老師，較為妥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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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校長就教務處擬訂定評量相關規定一案，徵詢教師會意見，提請討論。

說明：1.6月1日第六次課發會決議：「同一職科、同一部制、同一專業理論科目由

不同教師任教時，為使學生成績達公平、客觀，期中、期末評量之試卷，

以採用同一試卷評量為原則。如有特殊情況致不能使用同一試卷，應於評

量前一週，述明理由簽請學校同意，未經同意仍應採用同一試卷評量。經

同意採用不同試卷時，學生該科成績應轉換為T分數，並以此T分數為科排

名及成績登錄之依據。」 

2.上述決議將送教務處以作為後續訂定相關規定之參考，是否有其他修正意

見，提請討論。

決議：1.宜刪除「由不同教師任教」，避免同一教師任教卻採用不同試卷之情況。 

2.於「採用同一試卷評量為原則」加註「配分標準亦應一致」較為嚴謹。

3.「應於評量前一週」修正為「應於繳卷前一週」，製卷較有餘裕。

4.以上意見將提供教務處作為訂定相關規定之參考。

(三)學務主任就教職員工之校園保全捐助款收費方式一案，徵詢教師會意見，提請

討論。

說明：1.學務主任表示校園保全捐助款長年赤字，教職員工部分繳交率亦僅有6成

左右。 

2.目前收費方式採發放扣款單供同仁填寫，是否有其他方式較能提高繳費

率，提請討論。

決議：1.校園保全費用為捐助款性質，不宜強迫收費。 

2.若行政單位認為有調整收費方式之必要，宜於校務會議場合，向同仁說明

相關細節後，通過相關收款方案，較為妥適。

九、散會 1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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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 
張

編號 姓名 圈選 編號 姓名 圈選 編號 姓名 圈選

1 王正婷 31 張龍吟 61 廖錫堅

2 王立宇 32 莊文杰 62 趙家祥

3 王迪華 33 莊世爵 63 劉姿宜

4 吳文榮 34 許汶檳 64 練明威

5 吳晨生 35 許育誠 65 蔡明諭

6 呂  萱 36 許保強 連任一屆 66 操雅瑄

7 呂宿菁 37 許瑩月 67 穆雅各

8 宋政維 38 陳玉麟 68 蕭佳虹

9 宋炳彥 39 陳宣樺 69 蕭逸揚

10 杜肇申 40 陳建尹 70 賴明志

11 沈明祥 41 陳春壅 71 簡偉全

12 林仲淮 42 陳若筠 72 簡培賢

13 林光祥 43 陳庭祥 73 魏牧民

14 林依潔 44 陳國堂 74 羅曉甄

15 林建明 45 陳淑華

16 林星杰 46 陳進來

17 林群策 47 陳銀玲

18 邱仕偉 48 陳霏霏

19 邱苡禎 49 曾文中

20 洪進源 50 曾竹正

21 紀銘華 51 游玉如

22 范慧綺 52 游宇聖

23 徐心詳 53 游秀珠

24 高丁仁 54 黃千珊

25 張允騰 55 黃文政 連任一屆

26 張依雯 56 黃雲春

27 張淑媛 57 黃溫淳

28 張琇晴 58 楊弘逸

29 張登堯 59 楊鈞凱

30 張瑞源 60 楊瑞耀

宜蘭縣羅東高工教師會  第二十五屆理事選舉  選票

※教師會員編號係依姓氏

筆畫排序。

※有刪除線，表示已連任

一屆，免任下屆（但仍可

領票、投票）。

說明：一、本選舉採無記名限制連記法。

 二、圈選名額最多不得超過 4 人〈本屆理事應選名額 9 人〉。

 三、圈選方式：在圈選欄內打「V」或「O」之記號。

中華民國111年6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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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 
張

編號 姓名 圈選 編號 姓名 圈選 編號 姓名 圈選

1 王正婷 31 張龍吟 61 廖錫堅

2 王立宇 32 莊文杰 62 趙家祥

3 王迪華 33 莊世爵 63 劉姿宜

4 吳文榮 34 許汶檳 64 練明威

5 吳晨生 35 許育誠 65 蔡明諭

6 呂  萱 36 許保強 66 操雅瑄

7 呂宿菁 37 許瑩月 67 穆雅各

8 宋政維 38 陳玉麟 68 蕭佳虹

9 宋炳彥 39 陳宣樺 69 蕭逸揚

10 杜肇申 40 陳建尹 70 賴明志

11 沈明祥 41 陳春壅 71 簡偉全

12 林仲淮 42 陳若筠 72 簡培賢

13 林光祥 43 陳庭祥 73 魏牧民

14 林依潔 44 陳國堂 74 羅曉甄

15 林建明 45 陳淑華

16 林星杰 46 陳進來

17 林群策 47 陳銀玲

18 邱仕偉 48 陳霏霏

19 邱苡禎 49 曾文中

20 洪進源 50 曾竹正

21 紀銘華 51 游玉如

22 范慧綺 52 游宇聖

23 徐心詳 53 游秀珠

24 高丁仁 54 黃千珊

25 張允騰 55 黃文政

26 張依雯 56 黃雲春

27 張淑媛 57 黃溫淳

28 張琇晴 58 楊弘逸

29 張登堯 59 楊鈞凱

30 張瑞源 60 楊瑞耀

宜蘭縣羅東高工教師會  第二十五屆監事選舉  選票

※教師會員編號係依姓氏

筆畫排序。

說明：一、本選舉採無記名限制連記法。

 二、圈選名額最多不得超過 1 人〈本屆監事應選名額 3 人〉。

 三、圈選方式：在圈選欄內打「V」或「O」之記號。

中華民國111年6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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